
●實施期間：
105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。

「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」

適用對象

國內設立登記之廠商或貿易商均可申請本方案項下出口貸款。

輸出入銀行
業務部專線

(02)2321-8284
(02)2392-5235

聯絡電話:

網站QR CODE

方案內容 說明

方案目的
為配合政府政策，協助廠商拓展外銷，輸出入
銀行與經濟部開辦「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」，
協助出口廠商取得資金融通。

資金總額 新臺幣60億元。

適用貸款
本方案適用短期出口貸款、一般出口貸款及中
長期出口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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